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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因應新型流感防疫，個案患病學生返校上課乙案，補充

如說明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因應新型流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幼稚園、補

習班及托育機構開學後防治及停課建議」，患病學生至症狀

解除後24小時返校上課。

二、本案經電詢教育部表示，有關「症狀解除」定義係患病學生

未服用退燒藥之24小時後均無發燒，即為症狀解除。倘患病

學生尚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，仍應戴上口罩。

三、爰上，學校不得以個案患病學生尚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、服

用克流感療程尚未結束、或自主管理未達5日等因素，拒絕

學生返校上課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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